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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海普瑞，证券代

码：002399）自 2017 年 4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并根据深交所规则每五个交易日

披露一次停牌进展公告。  

2017 年 6 月 19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及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推进重组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开市起继续停牌。详细

内容请参见 2017 年 6 月 2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8）。  

2017 年 7 月 4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及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内容请参见 2017 年 7 月 5 日、2017 年 7 月 22 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上的《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5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64）。经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7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且不超过 3 个月，

累计停牌时间自首次停牌之日（2017 年 4 月 28 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即在 2017

年 10 月 27 日前披露符合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等相关信息，并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申请复牌。 

本次停牌不涉及公司债还本付息，因此公司“16 海普瑞”（代码：112473）

公司债券继续交易，不停牌。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深圳市多普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多普乐”）的 100%股权。多普乐为生物医药行业，法定代表人为李锂，

实际控制人为李锂和李坦，主要经营范围为研发氨基多糖生化制品，从事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及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方式购买多普乐 100%的股权，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

定，由于多普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配

套募集资金。  

（三）与交易对方签订重组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甲方”）已与主要交易对方（“乙方”）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书》，

就本次交易达成初步意向，合作框架内容如下： 

1、乙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目标公司 77.28%股权，且有向甲方转让其

持有目标公司全部股权的意向； 

2、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有意向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受让乙方

持有的目标公司 77.28%股权； 

3、乙方同意协助甲方与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就购买目标公司少数股东持有的

股权事宜进行协商谈判； 

4、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意向书签订后，甲方聘请的审计机构、资产评估

机构等中介机构将对乙方持有目标公司进行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以目标公司经

资产评估确定的价值作为后续股权转让交易价格的参考依据，具体交易价格及对



价支付方式由甲乙双方再行协商确定。 

5、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待针对目标公司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结果正式出

具后，双方将就本意向书签订正式交易协议，对交易价格及其他合作事项予以明

确。 

（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中介机构及其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已经委托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独

立财务顾问、中伦律师事务所担任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法律顾问、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审计机构以及沃

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评估机构。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审批及进展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在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批，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将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批，审批后方可实施。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

进中。  

二、申请延期复牌的原因  

公司原承诺争取 2017 年 7 月 27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要求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前期涉及的工

作量较大，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针对标的资产进行的

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且重组方案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和完

善，公司无法在上述日期前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因此，为

保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的顺利进行，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

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

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及申请继续停牌的议

案》，并将此议案提交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停牌时间自停牌



首日起累计不超过 6 个月。 

三、承诺事项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7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且不超过 3 个月，累计停牌时间自首次停牌之日（2017 年 4 月 28 日）起不

超过 6 个月，即在 2017 年 10 月 27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预案（或报告书），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申请复牌。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公告。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未超过 3 个月的，公司

承诺自披露终止重组公告之日起至少 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如公

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超过 3 个月的，公司承诺自披露终止重组公告之日起至少 2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工作安排及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项仍在沟通和协商中，中介机构相关尽职调

查及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相关方案尚未确定，交易事项仍具有不确定性。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